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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1 年 4 月 15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1]1298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将根

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

议。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 2026 年 3 月 19 日，自 2026 年 3 月 20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本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2 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25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7 月 13 日

最后运作日(2026 年 3 月 19

日)基金份额总额
12,382,081.6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2、股票投资策略；3、债券投资策略；4、

衍生品投资策略；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总指数（全价）收益率×85%+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12%+

恒生指数收益率（经汇率调整后）×3%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

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

本基金除了投资 A 股外，还可通过港股通投资于香港证券市

场，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

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基金

管理人及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将定期或不定期对本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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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进行重新评定，因而本基金的产品风险等级具体结果

应以各销售机构提供的最新评级结果为准。

§3 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298号文准予募集注册，自2021年7月5日至2021

年 7 月 9 日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生效，基金合同生

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924,573,057.83 份。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

运作日为 2026 年 3 月 19 日，自 2026 年 3 月 20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4 财务会计报告

4.1 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 年 3 月 19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6年3月19日

资产：

货币资金 14,382,837.10

结算备付金 207,251.74

存出保证金 10,806.00

应收清算款 1,202,594.01

资产总计 15,803,488.85

负债和净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26年3月19日

负债：

应付赎回款 2,714,706.25

应付管理人报酬 12,308.86

应付托管费 3,077.22

应交税费 79.13

其他负债 20,9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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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2,751,088.45

净资产：

实收基金 12,382,081.62

未分配利润 670,318.78

净资产合计 13,052,400.4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5,803,488.85

注：（1）报告截止日，本基金份额总额 12,382,081.62 份，基金份额净值 1.0541 元。

（2）本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签字

出具了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 70024611_H3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基金财产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

续进行。截至 2026 年 3 月 20 日，清算情况如下：

5.1 资产处置情况

5.1.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14,382,837.10 元，其中应计银行存款利息

为人民币 6,839.23 元。

5.1.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07,251.74 元，其中期货备付金为人民

币 31,353.45 元，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 276.39 元。本基金结算备付金本金部分存

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和本基金开立的期货结算账户，其中期货备付金已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划入本基金托管户。

5.1.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10,806.00 元，其中应计存出保证金利息

为人民币 7.92 元。本基金存出保证金本金部分存放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深圳分公司。

5.1.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为人民币 1,202,594.01 元，为债券资产卖出未到

账资金，已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划回本基金托管户。

5.2 负债清偿情况

5.2.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2,714,706.25 元，该款项已分别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2026 年 3 月 23 日支付。

5.2.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12,308.86 元，该款项预计于清算期

结束后支付。

5.2.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3,077.22 元，该款项预计于清算期结束

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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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为人民币79.13元，该款项预计于清算期结束后支付。

5.2.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20,916.99 元，其中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8,802.69 元，应付年度审计费为人民币 10,000.00 元，应付预提清算审计费为人民币

1,500.00 元，应付预提汇划手续费为人民币 614.30 元，相关款项预计于支付清算款之前完

成支付。

5.3 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3月20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 137.34

清算收入小计 137.34

二、清算费用

1、划款手续费 375.33

清算费用小计 375.33

三、清算净收益 -237.99

注：（1）利息收入系清算期间产生的托管户及备付金、保证金账户利息收入。

（2）划款手续费系清算期间产生的及根据托管户最新收费标准预提的划款费用。

5.4 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6年3月19日基金净资产 13,052,400.4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37.99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确认的2026年3月19日投资者净赎回（含转

出）申请）
3,110,201.27

二、2026年3月20日基金净资产 9,941,961.14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本基金 2026 年 3 月 20 日归属于剩余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净资产

为人民币 9,941,961.14 元，未到账资产包括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

付金、存出保证金及各项应计利息合计人民币 193,604.32 元。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信宏盈 18 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

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自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26 年 3 月 21 日）至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及结算备付

金、存出保证金孳生的利息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为加快清算速度以保护份额持有人利益，

支付清算款之日前未到账的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及应计利息将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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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清算款之日进行垫付，实际结息到账金额与垫付金额有差异的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最终支付清算款金额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自资金到账

日起至托管户销户为止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在托管户销户前向基金管理人支付垫

付资金及其孳生的利息。

5.5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 备查文件

6.1 备查文件目录

1、《安信宏盈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信宏盈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

告>的法律意见》

6.2 存放地点

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

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查阅上述文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8-088

网址：http://www.essencefund.com

安信宏盈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6年3月26日

http://www.essenc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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